中加学者交换项目

一、项目简介

“中加学者交换项目” 是在中国已故总理周恩来和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的共同关怀下于1973年创立的，是中加两国政府交流项目，旨在增进两国间的相互认识和了解，是中加两国双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中加双方培养了大批的高级人才, 极大地促进了中加友谊的发展。该项目的授予对象包括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学者和政府、媒体和文化组织的中级专业人员，被录取人员将作为国家公派留学人员派出。

二、选派计划

（一）选派专业

公共政策分析和公共管理；商业管理；经济学/金融/银行；环境保护；法制，人权和良好治理；教育；公共卫生政策和管理；以及其他反映加拿大和中国全面接触的领域。

（二）选派类别及留学期限

访问学者：留学期限为4-12个月

（三）选派规模：不超过100人月，具体根据加拿大政府年度预算及可用资金确定。

三、资助内容

该项目留学人员的往返国际旅费由国家留学基金负担，在加期间的生活费由加拿大政府承担（约2200加元/月/人）。

四、申请条件

（一）申请人应符合《2007年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人员选拔简章》规定的申请条件。

（二）应为国内高等教育机构或其它研究机构的全职、正式教学和科研人员、硕士或博士毕业生；将从事有关加拿大的研究，即旨在增进对加拿大的认识和了解的研究；或者政府、媒体和文化组织的中级专业人员，承担管理、政策发展或决策等相关责任，并且在所在单位有三年以上工作经验。

（三）申请时年龄在26至50岁之间。

（四）已经与加方大学或科研机构建立了学术联系 (需提供加方学者发给申请人的电子邮件或信件)。

（五）最近三年内未享受过“中加学者交换项目”或“加拿大研究专项奖”奖学金。

（六）对于来自中国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或研究人员，其学术水平和提出的研究计划的学术质量将作为选拔的首要标准。优先考虑旨在促进对加拿大认识和了解的研究课题申请人；优先考虑能够在申请人回国后在中国产生广泛影响的研究项目申请人（可通过出版专著、在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促进本院校与加方大学的学术合作以及组织中加专题研讨会等方式，亦可通过其它方式使其研究成果在中国得以更广泛地传播）。对于来自政府、媒体和文化组织的专业人员，申请人应在工作中富有创造性、革新性和开拓精神，表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

（七）持有加拿大永久居民卡的中国公民不能申请。

（八）应具备相当熟练的英语或法语的听说读写能力。希望在加拿大英语大学做访问学者的申请人需参加托福或雅思考试(托福成绩530分以上或雅思成绩6分以上); 希望在加拿大法语大学做访问学者的申请人需要提供由专业法语教授出示的法语水平能力证明(英语专业或近5年内在国外有半年以上工作,学习经历的申请人可免托福/雅思成绩)。

五、申请办法

（一）申请方式

本项目采取“个人申请、单位推荐、专家评审、择优录取”的方式进行选拔。凡符合申请条件的中国公民均可按规定的程序申请。

（二）申请材料（须提交一式五份）

1.CCSEP申请表一份(请用英或法文填写, A4纸打印)；

2.两封推荐信:申请人所在单位和加拿大研究机构的推荐信各一封(英、法文均可)；

3.有效托福/雅思成绩或法语水平证明信 (英语专业或近5年内在国外有半年以上工作、学习经历的申请人可免交托福/雅思成绩，但须提交有效书面证明)；

4.本单位外事处/人事处同意离岗赴加学习、研究的书面证明一份(中英法文均可)；

5.申请人本人名片一张。

（三）申请时间

根据当年加拿大驻华使馆与中国教育部通知，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和加拿大驻华使馆将分别在各自网站上发布遴选通知。申请截止时间一般在每年12月。

（四）受理方式

申请人须将申请材料直接递交加拿大驻华各使（领）馆，并同时登录国家留学网进行网上报名。

（五）根据有关规定，申请人应交纳报名费、评审费共500元/人。请通过银行划转或直接交至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基金与财务部。汇款凭证复印件请随申请材料一起提交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总行营业部

开户名称：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账 号：0102049509026401697

六、评审、录取办法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和加拿大驻华使馆将组织专家对申请人进行评审，被录取人员将于作为国家公派留学人员赴加学习进修。

七、对外联系及派出

（一）被录取人员须自行联系在加拿大的留学院校。

（二）被录取人员派出前须参加由中加双方联合举办的行前集训。派出时间一般为次年秋季。

（三）留学人员派出前需与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签定《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书》并办理公证、交存保证金等手续。

八、申请及选派程序

	步骤
	时间
	程序
	具体内容
	备  注

	1
	11-12月
	申报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与加拿大驻华使馆公布遴选信息；申请人按规定时间将申请材料提交加拿大驻华使（领）馆
	项目申请表等可在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和加拿大驻华使馆网站下载。

	2
	次年1-6月
	评审
	中国教育部、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和加拿大使馆组织评审，并确定录取人员名单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网站将于6月底公布关于面试安排的信息

	3
	次年8月
	留学人员集训试
	录取人员将参加由中国教育部与加拿大驻华使馆在京联合举办的行前集训并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办理有关派出手续参加面试
	

	7
	次年9-10月
	派出
	
	


